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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公 告

2025 年第 35 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
《蛋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5版）》的公告

为了严格规范蛋制品生产许可，加强蛋制品质量安全监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24

号）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制定了《蛋制品生产许可审

查细则（2025版）》，现予发布，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

市场监管总局

2025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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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2025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蛋制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及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制

定《蛋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第二条 《细则》适用于蛋制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应结合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使用。

第三条 《细则》所称蛋制品，是指以鲜禽蛋为主要原料，

经相关工艺加工制成的产品。蛋制品生产许可类别编号 1901，品

种明细包括：再制蛋、干蛋制品、液蛋制品、冰蛋制品、热凝固

蛋制品和其他蛋制品（具体品种）。

（一）再制蛋，是指以鲜禽蛋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

料，保持蛋的基本物理形态，脱壳或不脱壳，剖开或不剖开，经

预处理、腌制、卤制、煮制、烘烤、熏制等工艺加工制成的蛋制

品，包括：卤蛋、皮蛋、咸蛋、咸蛋黄、茶香蛋（茶蛋）、糟（醉）

蛋、醋蛋、水煮蛋、溏心蛋、烤蛋、其他。

（二）干蛋制品，是指以鲜禽蛋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

辅料，经预处理、去壳、过滤、冷却、均质、杀菌、脱糖、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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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筛等工艺制成的蛋制品，包括：全蛋粉、蛋黄粉、蛋白粉、蛋

白片、皮蛋粉（粒）、其他。

（三）液蛋制品，是指以鲜禽蛋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

辅料，经预处理、去壳、搅拌过滤、冷却、均质、杀菌等工艺制

成的蛋制品，包括：全蛋液、蛋黄液、蛋白液、其他。

（四）冰蛋制品，是指以鲜禽蛋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

辅料，经预处理、去壳、搅拌过滤、冷却、均质、杀菌、冷冻等

工艺制成的蛋制品，包括：冰全蛋、冰蛋黄、冰蛋白、其他。

（五）热凝固蛋制品，是指以鲜禽蛋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

添加辅料，改变蛋的基本物理形态，经预处理、去壳、配料、混

合、过滤、灌装、加热等工艺制成的蛋制品，包括：蛋肠、蛋干、

蛋羹、蛋豆腐、蛋布丁、蛋黄酪、其他。

（六）其他蛋制品，是指以鲜禽蛋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

加辅料，经一定工艺制成的与上述五类产品不同的蛋制品。

上述定义仅列举具有代表性的工艺，可根据实际情况优化调

整。允许以鲜禽蛋或蛋制品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

相应加工工艺生产蛋制品。

第四条 《细则》中引用的文件、标准应采用最新版本（包

括标准修改单）。

第二章 生产场所

第五条 企业应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设置相应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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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常规生产场所见表 1。

表 1 蛋制品常规生产场所

产品类别名称 常规生产场所

再制蛋

一般包括选蛋区、洗蛋区、配料区、腌制区、卤制区、蒸煮区、

烘烤区、冷却区、杀菌区、内包装区、外包装区及仓库（原辅料

仓库、成品仓库、包装材料仓库）

干蛋制品

一般包括选蛋区、洗蛋区、打蛋区、配料区、脱糖区、干燥区、

蛋粉热室处理区、杀菌区、内包装区、外包装区及仓库（原辅料

仓库、成品仓库、包装材料仓库）

液蛋制品

一般包括选蛋区、洗蛋区、打蛋区、配料区、搅拌过滤区、均质

区、杀菌区、内包装（灌装）区、外包装区及仓库（原辅料仓库、

成品仓库、包装材料仓库）

冰蛋制品

一般包括选蛋区、洗蛋区、打蛋区、配料区、搅拌过滤区、均质

区、杀菌区、内包装（灌装）区、外包装区、冷冻区及仓库（原

辅料仓库、成品仓库、包装材料仓库）

热凝固蛋制品

一般包括选蛋区、洗蛋区、打蛋区、配料区、搅拌过滤区、杀菌

区、灌装区、热成型区、冷却区、内包装区、外包装区及仓库（原

辅料仓库、成品仓库、包装材料仓库）

注：本表所列场所为常规生产场所，企业可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设置、调整。

第六条 厂房的结构和设计应能保证蛋制品加工过程的有

序进行，并提供适合的温湿度条件，不应在露天环境下进行生产

加工。

第七条 厂房和车间应合理设计，建造和规划与生产相适应

的相关设施和设备，以防止微生物孳生及污染，特别是应防止沙

门氏菌的污染，接收及贮存原料的区域应与终产品的加工及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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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隔；用于贮存、生产或者处理可食产品的区域应与用于处

理不可食物质的区域明确分隔。

第八条 生产车间应按生产工艺、卫生控制要求有序合理布

局，根据生产流程、操作需要和清洁度要求进行分离或分隔，避

免交叉污染。厂房和车间原则上划分为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业

区和一般作业区，不同洁净级别的作业区域之间应设置有效的分

隔。蛋制品生产作业区划分要求见表 2。

表 2 蛋制品生产作业区划分

产品类别名称 一般作业区 准清洁作业区 清洁作业区

再制蛋

（即食）

选蛋区、洗蛋区、外包装

区、原辅料库房、成品仓

库、包装材料仓库等

配料区、卤制区、腌制

区、蒸煮区、烘烤区、

杀菌区等

冷却区、内包装区

再制蛋

（非即食）

选蛋区、洗蛋区、外包装

区、原辅料库房、成品仓

库、包装材料仓库等

配料区、卤制区、腌制

区、内包装区等
/

干蛋制品

选蛋区、洗蛋区、外包装

区、原辅料库房、成品仓

库、包装材料仓库等

打蛋区、配料区、脱糖

区、干燥区、蛋粉热室

处理区、杀菌区等

喷雾干燥的出粉口

区域、内包装区

液蛋制品

选蛋区、洗蛋区、外包装

区、原辅料库房、成品仓

库、包装材料仓库等

打蛋区、配料区、搅拌

过滤区、均质区、杀菌

区等

内包装（灌装）区

冰蛋制品

选蛋区、洗蛋区、外包装

区、原辅料库房、成品仓

库、包装材料仓库等

打蛋区、配料区、搅拌

过滤区、均质区、杀菌

区、冷冻区等

内包装（灌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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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名称 一般作业区 准清洁作业区 清洁作业区

热凝固蛋制品

（即食）

选蛋区、洗蛋区、外包装

区、原辅料库房、成品仓

库、包装材料仓库等

打蛋区、配料区、搅拌

过滤区、杀菌区、灌装

区、热成型区等

冷却区、内包装区

热凝固蛋制品

（非即食）

选蛋区、洗蛋区、外包装

区、原辅料库房、成品仓

库、包装材料仓库等

打蛋区、配料区、搅拌

过滤区、灌装区、热成

型区、冷却区、内包装

区等

/

注：企业可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设置、优化，但不得低于本表要求。产品内包装

后有冷冻、杀菌、蛋粉热室处理等工序的，相应的冷冻区、杀菌区、蛋粉热室处理区

等可设置在一般作业区。

第九条 人员、原料、包装材料、废弃物、设备等进出清洁

作业区和准清洁作业区应有合理的防止交叉污染的限制和控制措

施，设置相互分隔的人流通道、物流通道以及废弃物通道。

第三章 设备设施

第十条 企业应具有与生产产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设

备设施，性能与精度应满足生产要求，便于操作、清洁、维护。

蛋制品常见生产设备设施详见表 3。

表 3 常规生产设备设施

产品类别名称 设备设施类别 设备设施名称

再制蛋 原料处理设备

集蛋桌、照蛋机、选蛋设备、洗蛋工具和设

备、烘干机、紫外杀菌机、压蛋网盖、上蛋

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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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名称 设备设施类别 设备设施名称

配料设备

电子秤、台秤、混料设备、拌料机（打料机）、

吸料机（料液泵）、配料机、打浆机、包料机、

研磨泵、辅料添加机、贮存设备等

腌制（糟腌）设施 食品级塑料桶、陶瓷缸或坛等

脱壳设备 脱壳机等

分离设备 分蛋器、蛋清蛋黄分离机、清洗机等

蒸煮设备 蒸煮锅、蒸煮箱、煮蛋机、敲壳机等

卤制设备 卤锅、卤制槽等

烘烤、熏制设备设施 烘房、烘烤机、熏制机、除湿机等

包装设备
喷码机、真空包装机、拉伸膜包装机、气调

包装机、贴体包装机、封口机、封箱机等

灭菌、杀菌设备 高压灭菌釜、烘干杀菌箱、杀菌锅等

异物探测设备 金属探测机等

干蛋制品

原料处理设备

挑选机、清洗机、消毒机、干燥机、透光机、

烘干机、紫外杀菌机、洗蛋选蛋设备、打蛋

台、打蛋器、存蛋杯或桶、分蛋器、打蛋机、

分离机、搅拌机、离心泵过滤器等

脱糖设备 发酵装置、反渗透装置、超滤装置等

杀菌设备 巴氏杀菌设备、干热杀菌设备等

干燥设备 喷雾干燥机、冻干机等设备

筛粉设备 筛粉机、磁吸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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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名称 设备设施类别 设备设施名称

热处理设备设施 空气加热器、温控装置等

异物探测设备 金属探测机等

包装设备 马口铁箱包装机、封口机、封箱机等

液蛋制品

原料处理设备
挑选机、清洗机、消毒机、干燥机、透光机、

烘干机、紫外杀菌机、洗蛋选蛋设备等

打蛋设备设施
打蛋台、打蛋器、存蛋杯或桶、分蛋器、自

动打蛋机、分离机等

搅拌过滤设备 搅拌机、过滤机、离心机等

冷却设备设施 脱气器、板式热交换器、预冷罐等

收集设备 离心机、贮槽等

均质设备 均质机等

杀菌设备 巴氏杀菌设备

暂存设备 缓冲缸、原料暂存罐、成品暂存罐

制冷设备 冷却器等

充填包装设备
充填容器罐、灌装机、装箱机、喷码机、封

箱机等

异物探测设备 金属探测机等

冰蛋制品

原料处理设备

鲜蛋盛装容器、挑选机、清洗机、消毒机、

干燥机、透光机、烘干机、紫外杀菌机、自

动化洗蛋选蛋设备等

打蛋设备设施
打蛋台、打蛋器、存蛋杯或桶、分蛋器、自

动打蛋机、分离机等



— 9 —

产品类别名称 设备设施类别 设备设施名称

搅拌过滤设备 搅拌机、过滤机、离心机等

杀菌设备 巴氏杀菌设备等

预冷设备、装填设备 板式热交换器、预冷罐、装填机等

冷冻或急冻设备 冷冻、急冻装置等

异物探测设备 金属探测机等

包装设备 封口机、封箱机等

热凝固蛋制品

原料处理设备
鲜蛋盛装容器、集蛋桌、洗蛋桶、烘干机、

紫外杀菌机、自动选蛋洗蛋机、打蛋机等

配料设备 配料罐、配料炒制机、配料煮制机等

搅拌混合设备、乳化设备 搅拌机、均质机、乳化罐

过滤设备 过滤机

真空脱气设备设施 脱气机

暂存设备 暂存罐

灌装设备 自动灌装机

加热设备 加热槽

杀菌设备 巴氏杀菌设备、高压灭菌釜等

冷却设备设施 冷却器、冷却槽等

除水设备 除水机

异物探测设备 金属探测机等

包装设备 喷码机、封口机、封箱机等

注：本表所列设备设施为常规设备设施，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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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应配置异物探测装置并调试到有效状态，降低异

物污染产品的风险。

第十二条 供水设施应能根据需要供应足够的冰水、冷水、

热水等，所供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规

定，供应加工用水及冰的管道或容器应避免污染。

应使用完全独立的管道供应辅助用水（如冷却水）并标识（如

使用不同颜色），辅助用水管道与加工用水管道不能有交叉连接

或发生虹吸。

第十三条 设备设施、工器具的设计应考虑蛋制品安全和污

染风险，便于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

第十四条 用于生产含有去壳工艺蛋制品的机器或容器的

设计应能除去蛋壳等异物。

第十五条 准清洁作业区、清洁作业区应分别设有单独的更

衣室。不同清洁作业区应按需分别设置人员洗手、消毒、干手等

设备设施。

第十六条 应按照产品执行标准及检验管理制度中规定的

检验项目进行检验。自行开展相关检验的企业应配备满足原料、

半成品、成品检验所需的检验设备设施，并确保检验设备设施的

性能、精度满足检验要求。检验设备设施的数量应与企业生产能

力相适应。常规检验项目及常用检验设备设施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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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蛋制品常规检验项目及主要检验设备设施

产品类别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设备设施

蛋制品

感官指标 白瓷盘、玻璃器皿等

水分
分析天平（0.0001g）、鼓风电热恒温干燥箱、干燥

器等

净含量 电子秤或电子天平

蛋白质 电子天平、凯氏定氮仪等

脂肪（除液蛋和

冰蛋液外）
分析天平、脂肪提取设备、水浴锅、干燥箱等

氯化物（除液蛋

和冰蛋液外）
电子天平、玻璃电极、离心机、电位滴定仪等

pH值 电子天平、酸度计

菌落总数
无菌室或超净工作台、灭菌锅、电子天平（0.1 g）、

恒温培养箱、冰箱等

大肠菌群
无菌室或超净工作台、灭菌锅、电子天平（0.1 g）、

恒温培养箱、冰箱等

注：本表所列检验设备设施为常规检验项目所对应的设备设施，企业可根据产品类别

及生产过程风险控制情况确定检验项目，配备相应的检验设备设施。

第十七条 采用快速检测方法的，应配备相应的检验设备和

试剂耗材等。

第四章 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第十八条 应具备合理的生产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避免交

叉污染。蛋制品常规生产工艺流程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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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蛋制品生产常规工艺流程

产品类别名称 常规工艺流程 备注

再制蛋

选蛋→洗蛋→配料→腌制（糟制）→蒸煮

→冷却→脱壳→卤制→烘烤、熏制→杀菌

→包装→异物探测等

再制蛋生产设备设施和

工艺流程可参考附件

1-1。

干蛋制品

选蛋→洗蛋→打蛋去壳→调味→杀菌→脱

糖→干燥→过筛→蛋粉热室处理→异物探

测→包装等

干蛋制品生产设备设施

和工艺流程可参考附件

1-2。

液蛋制品

选蛋→洗蛋→打蛋去壳→分离→搅拌过滤

→配料→收集→均质→冷却→杀菌→暂存

→充填包装→异物探测→包装等

液蛋制品生产设备设施

和工艺流程可参考附件

1-3。

冰蛋制品

选蛋→洗蛋→打蛋去壳→分离→搅拌过滤

→配料→收集→均质→冷却→杀菌→暂存

→充填包装→异物探测→急冻（冻结）→

包装等

冰蛋制品生产设备设施

和工艺流程可参考附件

1-4。

热凝固蛋制品

选蛋→洗蛋→打蛋去壳→分离→配料→搅

拌混合（乳化）→过滤→真空脱气→暂存

→灌装→加热→灭菌（杀菌）→冷却→调

味→除水→异物探测→包装等

热凝固蛋制品生产设备

设施和工艺流程可参考

附件 1-5。

注：本表所列工艺流程为常规工艺流程，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优化调整。

第十九条 应明确产品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分类系统”的最小分类号。按照 GB

2760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相关公告的要求使用食品添加剂。

第二十条 鼓励通过危害分析方法明确生产过程中食品安

全关键控制环节，制定产品配方、工艺规程等工艺文件，并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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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控制措施。

第二十一条 蛋制品生产的分选、清洗、配料、包装、杀菌、

异物探测、冷冻等工序应符合相应要求。

（一）分选。加工前应对鲜蛋进行检查，挑选出破壳、损壳、

裂纹等不良蛋。

（二）清洗。应按要求对鲜蛋进行清洁，选择合格的清洁剂

和消毒剂供应商，控制清洁剂和消毒剂安全风险，并制定清洗消

毒程序，按程序文件要求对鲜蛋进行清洁、消毒。

（三）配料。配料应用校准好的设备称量各种食品原料，并

专人复核，同时监控配料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量，严格按照 GB

2760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包装。内包装材料应在产品包装前经过适当的方式杀

菌。采用真空包装的，包装时应对真空包装机的参数进行监控，

确保其不偏离限值，并对真空包装机进行清洁，清洁频率每班至

少 1次，同时应加强真空包装机的维护保养。应对真空软包装封

口进行监控，确保封口平整，无漏气。

（五）杀菌。应按照规定的操作规程对需要杀菌产品进行杀

菌，并监控、记录杀菌设备的温度、压力、杀菌时间等关键参数。

采用巴氏杀菌的，应使用被验证的杀菌公式对液蛋进行巴氏

杀菌，加热温度、时间组合应足以杀灭沙门氏菌，或者使用其他

被验证并可得到相同效果的处理方法。不同产品的巴氏杀菌需要

不同的时间-温度组合，应至少每 3个月对杀菌机处理的产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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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验证杀菌效果。一旦原料、机器设备、环境条件等

发生变化，也应对杀菌机处理的产品进行微生物检验，验证杀菌

效果。巴氏杀菌结束时，如不立即进行下一步加工，所有的液蛋

产品应立即冷却到 7℃以下暂存。巴氏杀菌后的产品应采取控制

措施防止其受到污染。

（六）异物探测。应在每次使用异物探测设备前对其进行检

查，确保其有效运行。

（七）冷冻。需要冷冻的蛋制品，冷冻后产品中心温度应在

-18℃以下。

第二十二条 再制蛋料液管理、脱壳、腌制、卤制等工序应

符合相应要求。

（一）料液管理。对于反复使用的料液，应在每次使用前对

相关指标进行检测，确保其符合料液指标要求。

（二）脱壳。脱壳机脱壳后应对未脱壳干净的蛋采取合适的

措施（如手工脱壳），确保脱壳后的蛋表面无蛋壳。脱壳后的蛋若

不能立即加工，应将其贮存在 10℃以下，并在 12h内进行下一步

加工处理。

（三）腌制、卤制。应按规定工艺文件要求进行操作，在腌

制过程中进行破壳检查，控制腌制、卤制温度和时间。

第二十三条 干蛋制品（粉状产品）喷粉、蛋粉热室处理等

工序应符合相应要求。

（一）喷粉。应确保蛋粉水分含量在合适的范围内，喷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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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控制进出气口温度，检测每批次蛋粉的水分含量。

（二）蛋粉热室处理。应监控热处理室和蛋粉中心温度。

第二十四条 液蛋制品打蛋、过滤和收集、暂存等工序应符

合相应要求。

（一）打蛋。应使用人工或机械逐个破壳，不应使用挤压破

壳法进行打蛋，以避免微生物污染和异物污染。

（二）过滤和收集。应使用适当的过滤器、离心机或其他合

适的设备过滤液蛋。应选择合适的滤网孔径，并制定控制措施以

确保滤网的完好和清洁，应至少每班 1次检查、清洗滤网，必要

时，对滤网进行更换。清洗时应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清洗后

应进行效果验证，确保后续产品不会受到污染。

（三）暂存。蛋液暂存温度应不高于 7℃，并在 24h内进行

下一步处理，确保微生物不会生长繁殖。

第二十五条 冰蛋制品在蛋液内包装（灌装）后应迅速冷冻，

应监控、记录并及时调节冷冻或速冻设施设备温度。

第二十六条 热凝固蛋制品加热时应按规定的工艺要求进

行操作，监控加热温度和时间。

第五章 人员管理

第二十七条 应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食品安全专

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应与岗位要求相适应，人员

数量应满足企业生产、检验等需求。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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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食品安全员应符合《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第二十八条 企业应建立培训制度，制定培训计划，培训的

内容应与岗位相适应。与食品安全相关岗位的人员应定期培训和

考核，不具备能力的不得上岗。

第二十九条 负责清洁消毒的人员应接受良好培训，能够正

确使用清洁消毒工/器具及相关试剂，保证清洁和消毒作业的效果

满足生产要求。

第三十条 应对食品加工人员开展班前健康检查，并形成记

录，防止法律法规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接触直接入口

食品。

第六章 管理制度

第三十一条 建立并执行采购管理及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企

业应规定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验收标准，定

期对主要原料供应商进行评价、考核，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

应规定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供应商的选择、

审核、评估程序，对供应商采用的流程和安全措施进行评估，必

要时应对供应商进行现场评审或对流程进行监控。

第三十二条 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在关键环节所

在区域，配备相关的文件如操作规程、记录表等。生产过程中原

料管理（如领料、投料、余料管理等）、生产关键环节（如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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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设备、贮存、包装等）的控制措施实施记录，应与企业制定

的工艺文件要求一致。

食品加工人员工作期间如佩戴手套，应洗手、消毒后戴手套，

且手套需经表面消毒后方可接触食品（一次性无菌手套不需要消

毒）。用于加工产品的手套应干净、卫生，保持良好状况，手套的

材料应是非渗透性的。

第三十三条 建立并执行检验管理及出厂检验记录制度。应

包括原料检验、过程检验、出厂检验及产品留样的方式及要求，

过程检验包括但不限于对半成品质量、安全指标的监测。应按照

食品安全标准对所生产的产品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或

者销售，出厂检验项目、检验频次、检验方法等检验要求应综合

考虑产品特性、工艺特点、生产过程控制、食品安全标准、执行

标准等因素确定。

（一）自行检验。自行检验的企业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

检验室和检验能力。使用快速检测方法及设备的，应定期与国家

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比对或验证，保证检测结果准确。当快

速检测方法检测结果显示异常时，应使用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

法进行验证。

（二）委托检验。不能自行检验的，可委托具有检验资质的

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并妥善保存检验报告。

（三）产品留样。应建立产品留样制度，及时保留样品。产

品留样设施应满足产品贮存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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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建立并执行运输和交付管理制度。应根据食

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特点和卫生需要规定运输、交

付要求。委托运输的，应当对受托方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进行审

核并签订合同。

（一）运输器具。运输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

工具和容器应保持清洁、维护良好，并能提供必要的保护，避免

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受到污染。用于运输液体蛋制

品的容器应由安全可靠的材料制成，其设计应为一次性用品或便

于清洗和充分排水且不应用于其他用途。装运需要冷藏或冷冻贮

存蛋制品的车辆，在装运货物前应提前预冷至需要的温度。

（二）运输过程控制要求。运输过程中应采取合适的控制措

施保证原料包装的完整性和原料蛋的完好性，并将运输时间控制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运输过程中的车厢温度应符合产品规定的贮

存温度要求，其中液蛋制品产品温度应控制在 0—4℃，需要冷冻

的蛋制品产品中心温度控制在-18℃以下。应在运输车厢内放置温

控装置，并定期校准维护。

第三十五条 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追溯管理体系。如实记录

原料采购与验收、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出厂销售等全过程信息，

实现产品有效追溯。企业应合理设定产品批次，建立批生产记

录，如实记录投料的原料名称、投料数量、产品批号、投料日

期等信息。

第三十六条 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应建立完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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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际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确定风险点、管控措施、管

控频次和责任人员，对蛋制品生产安全状况进行自查评价。根据

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动态调整《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第三十七条 建立并执行不合格品管理及不安全食品召回

制度。企业应明确对在验收和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原料、半

成品和成品进行标识、贮存和处置措施，不合格品应与合格品分

开放置并明显标记。如实、完整记录不合格品保存和处理情况。

企业应对召回的食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置、销毁等措施，如实

记录召回和处置情况，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八条 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应规定食

品安全事故处置措施及向事故发生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卫

生行政部门报告的要求。

第三十九条 其他制度。

（一）建立并执行仓储管理制度。包括原料、包装材料仓库

管理制度和成品仓库管理制度。

1. 原料、包装材料仓储管理。贮存期间应按照不同原料和包

装材料的特点分区存放，并建立标识，标明产品名称、数量、来

源等相关信息。原料和包装材料的贮存应有专人管理，贮存在适

宜的温湿度条件下，至少每月清理 1次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原料

和包装材料。

2. 成品仓储管理。应根据蛋制品特点设置仓库温湿度要求，

按照标识分类存放，并标明相关产品生产日期、规格、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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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监控仓库的温湿度，保证产品贮存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不

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或有异味的物品一同贮存。

（二）建立并执行废弃物存放和清除制度。应规定蛋壳、不

合格蛋及其他废弃物清除频次。蛋壳、不合格蛋等废弃物应定期

通过合适的容器、传送带或者水槽清除，至少应在每天工作结束

时清除 1次，每天至少应从厂房移走废弃物 1次。用于贮存废弃

物的容器和装置清空后应立即进行清洁，放置废弃物容器的区域

也应定期进行清洁，至少每天 1次。

（三）设备校准管理。用于监测、控制、记录的设备，如压

力表、温度计、记录仪、计时器等，应定期校准、维护。

（四）制定加工过程中微生物监控计划。根据产品特点确定

关键控制环节进行微生物监控，必要时应建立食品加工过程的微

生物监控程序。应特别注意对沙门氏菌的监控，可按照《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生产卫生规范》（GB 21710）附录 A《蛋

与蛋制品加工过程中沙门氏菌监控程序指南》，结合生产工艺及产

品特点制定沙门氏菌监控计划，并实施有效监控，当监控结果表

明有偏离时，应采取适当的纠偏措施。

第七章 试制产品检验

第四十条 企业应按所申报蛋制品的品种、生产工艺和执行

标准，提供同一品种、同一批次的试制产品检验合格报告，企业

应对检验报告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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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检验项目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及产品

明示的执行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

准、企业标准等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公告的要求。

蛋制品生产涉及的主要标准参见附件 2，蛋制品涉及的检验

项目与方法参见附件 3。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细则》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细则》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原《蛋

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版）》同时废止。

附件：1-1. 再制蛋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1-2. 干蛋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1-3. 液蛋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1-4. 冰蛋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1-5. 热凝固蛋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2. 蛋制品生产涉及的主要标准

3. 蛋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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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再制蛋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卤蛋、茶蛋、水煮蛋、醋蛋、溏心蛋 皮蛋、咸蛋、糟蛋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选蛋
原料处理设备

选蛋
原料处理设备

洗蛋 洗蛋

配料 配料设备 配料 配料设备

蒸煮 蒸煮设备 腌制（糟制） 陶瓷缸或坛、模具、

各类盛装用具等冷却 冷却器、冷却槽等 成熟与贮存

脱壳 脱壳设备 灭菌 高压灭菌釜

卤制 卤制设备 包装 包装设备

灭菌（杀菌） 灭菌、杀菌设备 异物探测 金属探测设备等

包装 包装设备

/异物探测 金属探测设备等

/

咸蛋黄 烟熏（烤）蛋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选蛋
原料处理设备

选蛋
原料处理设备

洗蛋 洗蛋

配料 配料设备 配料 配料设备

腌制 陶瓷缸或坛、模具、

各类盛装用具等

蒸煮 原料处理设备

成熟与贮存 烘烤、熏制 烘烤、熏制设施

分离 分离设备 真空包装 真空包装机

清洗 清洗机 灭菌 高压灭菌釜

烘干 烘干机 包装 包装设备

包装 包装设备 异物探测 金属探测设备等

异物探测 金属探测设备等
/

灭菌 高压灭菌釜

注：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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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干蛋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蛋粉 蛋白片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选蛋 选蛋设备 选蛋 选蛋设备

洗蛋 洗蛋设备 洗蛋 洗蛋设备

打蛋去壳 打蛋设备或设施 打蛋去壳 打蛋设备或设施

调味 配料设备 原料的发酵前处理 搅拌混合设备

杀菌 杀菌设备 脱糖发酵 发酵设备、过滤设备

脱糖 脱糖设备 中和 中和设备、圆铝盘

干燥 干燥设备 烘制 烘干设备及用具

过筛 筛粉设备 晾干 晾白设备

蛋粉热室处理 热室处理设备 贮藏 焐藏箱

异物探测 金属探测设备等 异物探测 金属探测设备等

包装 包装设备 包装 包装设备

注：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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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液蛋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液蛋制品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选蛋 选蛋设备

洗蛋 洗蛋设备

打蛋去壳 打蛋设备或设施

分离 分离设备

搅拌过滤 搅拌过滤设备

配料 配料设备

收集 收集设备

均质 均质设备

冷却 冷却设备或设施

杀菌 杀菌设备

暂存 暂存设备

充填包装 充填包装设备

异物探测 金属探测设备等

包装 包装设备

注：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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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冰蛋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冰蛋制品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选蛋 选蛋设备

洗蛋 洗蛋设备

打蛋去壳 打蛋设备或设施

分离 分离设备

搅拌过滤 搅拌过滤设备

配料 配料设备

收集 收集设备

均质 均质设备

冷却 冷却设备或设施

杀菌 杀菌设备

暂存 暂存设备

充填包装 充填包装设备

异物探测 金属探测设备等

急冻（冻结） 冷冻或急冻设备

包装 包装设备

注：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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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热凝固蛋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热凝固蛋制品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备注

选蛋 选蛋设备

洗蛋 洗蛋设备

打蛋去壳 打蛋设备或设施

分离 分离设备

配料 配料设备

搅拌混合（乳化） 搅拌混合设备、乳化设备
加入调味料（经预处理）或

水或辅料

过滤 过滤设备

真空脱气 脱气机

暂存 暂存设备

灌装 灌装设备

加热灭菌（杀菌） 灭菌（杀菌）设备

冷却 冷却设备或设施

除水 除水设备

异物探测 金属探测设备等

包装 包装设备

注：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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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蛋制品生产涉及的主要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 27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

2 GB 217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3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4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5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6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7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8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9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10 GB 3165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11 GB/T 9694 皮蛋

12 GB/T 19050 地理标志产品 高邮咸鸭蛋

13 GB/T 23970 卤蛋质量通则

14 GB/T 25009 蛋制品生产管理规范

15 GB/T 34262 蛋与蛋制品术语和分类

16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17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18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19 GB 4789.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蛋与蛋制品采样和检样处理

20 GB 4789.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商业无菌检验

21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22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23 GB 5009.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甲酸、山梨酸和糖精钠的测定

24 GB/T 19681 食品中苏丹红染料的检测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

本表为蛋制品生产涉及的主要标准，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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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蛋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与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检验方法

1 感官 GB 27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

取适量试样置于白色瓷盘

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

和状态。尝其滋味，闻其

气味

2 铅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12

3 镉 GB 5009.15

4 农药残留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按照对应的方法

5 兽药残留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按照对应的方法

6
沙门氏菌

（即食蛋制品）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4789.4

7

菌落总数（不

适用于鲜蛋和

非即食的再制

蛋制品）
GB 27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

GB 4789.2

8

大肠菌群（不

适用于鲜蛋和

非即食的再制

蛋制品）

GB 4789.3 平板计数法

9 营养强化剂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10 食品添加剂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的方法

本表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GB 2749）汇总，仅供参考。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5年 9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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